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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儒禧研習中心是哥倫比亞巴哈伊總會屬下的一個教育機構，其宗旨是為

哥倫比亞人民的靈性成長、社會進步和文化發展培養人力資源。幾十年來，

它所編制的教材越來越多地為世界各地的巴哈伊社團所採用。 

 

本研習中心課程編制的思路和方式有別於某些傳統做法，譬如設計、實

地試用和評估這樣的線性方式。相反，所有教材的編寫都立足於基層社區為

滿足社區發展的迫切需求採取的一些服務行動所積累的經驗,教材乃是這些

經驗的提煉成果及體現。它們一方面是將巴哈伊信仰的教義應用於某個特定

服務領域所習得經驗的記錄，另一方面又是使這一學習過程系統化的一個工

具。小冊子《學習中成長：儒禧研習中心的由來和巴哈伊信仰在哥倫比亞大

規模拓展紀事》對這種方式作了如下描述： 

 

只要發現有某種教學上的需求，一群在基層工作的⼈便會為此聚首

磋商，形成一套如何開展相關教學活動的構思，並付諸實踐。然後，對

實踐的結果進行檢討、評估和磋商，在此基礎上對整套教育活動進行修

改並再度付諸實踐。以後，又根據實際效果進行反思、改進和修正。如

此，課程的開發和實踐過程不會因為等待教材的準備和評估而耽擱。在

每個階段，教學活動都是用現有的最佳教材進行的，大家堅信，在巴哈

歐拉啟示的指引下，唯有通過實踐和反思，才能逐步形成更加適用的課

程教材。然而，這教材並非是幾個個人編來自用的，到了某個階段，的

確有必要將教材的綱目和內容確定下來，使其他人能夠安心使用。當大

家覺得已再無修改的必要時，便會將定版的教材施用於特定的課程。必

須注意的是，“磋商、行動和反思”應該是一個並行不悖的發展過程，

而非僵硬呆板、按部就班的操作。 

 

隨著儒禧研習中心教材的廣泛使用，教材的研發開始越來越多地吸取

世界各地將教義應用於人類生活的經驗。在實際編寫時，上述方法會視教

材的特點以不同形式操作。不過，一般而言，教材的編寫在其定稿及出版

之前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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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初步大綱 

 

在這個階段，課程只是由一些基本概念和一系列巴哈伊著作引文組成，

以這種組合方式達成既定的教學目標。在一段時間內，該初步大綱只是由從

事實際服務工作的一些⼩組使用，為形成豐富有效的課程內容而努力。 

 

二. 草稿 

 

隨著行動的推進，教材也相應地得到修改和完善，新的實踐經驗被納⼊

其中並增添了一些由此而產生的新想法。通常，編寫者會對若干概念進行修

改，添加新的巴哈伊著作引文，或者增加一套簡單的練習題，旨在説明對某

個主題的理解或掌握某個重要的技能或態度。借助這個過程，一套切實可靠

的課程或教材便形成了。這個階段通常稱為草稿階段。 

 

三. 出版前暫定稿 

 

一旦認定內容完整後，教材就會作為“出版前暫定稿”廣泛印發。在持

續的使用的過程中，可能會發現某章節課程內容需要調整位置或一兩個習題

需要修改，於是便可能出現一些後續的版本。隨著時間的推進，達到教學目

的的修改會越來越少，到了這一階段，教材便可以安排出版了。 

 

 

 

哥倫比亞儒禧研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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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在這本書的第一單元，我們探索了慷慨之心具有的一些品質。現在讓

我們將這些品質謹記於心，並思考我們著手開展的文明建設事業以及推進它

所需要的物質資源。 

 

如果我們對這一宏偉事業進行一番思考，就會面對一個不可迴避的問

題：我們需要哪些資源來實現這一目標？一個直覺的答案是，這些資源一定

兼具物質和精神兩種屬性。“資源”一詞經常出現於我們的日常對話和許多

領域的文字資料中。所以，請你們先就下述各種資源寫幾句話，這或將在你

們開始思考這個問題時有所幫助： 

a. 自然資源：                                                                  

 

 

b. 人力資源：                                                                  

 

 

c. 技術資源：                                                                  

 

 

d. 財政資源：                                                                  

 

 

e. 組織資源：                                                                  

 

 

f. 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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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在聖護的著作中，我們發現他用了許多詞句來描述世界各地巴哈伊社

團是怎樣處理他們面臨的任務的。例如，他讚揚某社團教友在“進行不斷

擴展的聖道之活動”時有著“不懈的決心與和睦的合作”。在讚揚該社團的

服務事蹟時，他指出該社團有“鋼鐵般的決心”“紀律性”“熱忱的渴望”

與“遠見”。他稱讚了某靈理會在“實施並拓展各種信仰活動”時所展現的

“活力”與“忠誠”。同時，他也對該靈理會在進行傳導活動時展現的“決

心”和“絕對的捐獻精神”表示感激。他認為信徒們展現出的“組織能

力”“熱忱”以及“堅韌、睿智和忠誠”值得效仿。他一次次提及信徒們的

“不吝捐獻”“勇猛”和“不懈的決心”。此外，他的著作中還充滿這些詞

句：“專注”“無畏”和“全然獻身”；“毅力”“活力”和“始終如一的

連貫性”；“堅守目標”以及“警覺不懈”。 

 

顯然，巴哈伊社團行動方式的這些特徵構成了一種無價資源。但是，我

們應記住：我們取得的成就不單是自身努力的結果；進步是由我們的努力所

吸引的神聖確認及其發動的靈性力量共同推動的。聖護告訴我們：“上天會

眾已聽聞此訊號，迫不及待飛奔向前，再次展示他們不可遏制的偉力。”正

因如此，我們要懷著對上帝的信任和全然仰賴，堅持不懈地行動下去。 

 

 

 

第三節 

 

當得知自己的努力會得到神聖確認並因此信念大增時，我們努力確保

自己在各個領域的服務行動具有決心、熱忱、活力和堅韌等特徵。然而我

們也意識到，在服務於信仰的一生中，“所為”和“所是”密不可分，因此

我們同樣關注裝飾我們靈魂的靈性品質。只需環顧自身所處社會，我們就會

看到缺乏對上帝以及對人類實質潛力的根本信念而作出的決定造成了怎樣的

後果。另一方面，我們都見證了逾越智慧與愛之界限的無畏會產生怎樣的結

果。因此，更深層次上，在這個世界上我們獲得的最珍貴的資源就是靈性品

質，它因我們趨近造物主的永恆旅途而產生，其中的一些是品質是我們在上

一單元探索過的慷慨之心的各種屬性。對下面幾個問題進行反思或將對你有

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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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若沒有超脫和謙卑，對目標的堅韌會變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若不受誠實與真誠的約束，熱忱會被怎樣導向錯誤方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若非伴隨仁愛友善，不懈的決心會如何失去其效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若某紀律準則既無寬恕也不仁慈，則會造成哪些潛在後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 真正的忠誠是如何源自對上帝之道的忠誠信念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 若不佐以靈魂的耐心和慷慨，專注會變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上這些問題都關乎靈性品質的培養，它們似乎在很大程度上適用於

個人。我們也有必要思考這些品質的集體表現在社區層面產生的靈性力量

是如何運作的。有鑑於此，請你在小組中探討以下問題：謙卑作為社團屬

性會怎樣影響其行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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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誠在社團層面上是怎樣體現出來的？我們會在缺乏慷慨之精神的文化中看

到哪些特徵？思考這些問題後，請寫一段話總結你們討論中產生的觀點： 

 

 

 

 

 

 

 

 

 

 

 

第四節 

 

此前學過的內容已明確表明，我們社團可汲取的靈性資源是無窮無盡

的。若沒有它們，的確很難想像我們如何才能實現我們的宏偉目標。承認這

一點後我們就會立即意識到，我們對靈性資源的全然依賴塑造了我們生產與

利用物質資源的方式。那麼，讓我們轉而思考以下關於物質資源的問題。 

 

我們知道，我們巴哈伊致力於建設的未來世界文明超乎人類目前的所

有想像。我們在信仰相關著作中讀到的願景描繪了一個極其精妙複雜的社

會，在其中人類固有的內在力量將遵循正義的原則得到釋放，以實現全人

類巨大的物質與靈性繁榮。無疑，建立這樣一個社會需要大量的物質資

源。在《亞格達斯經》中，巴哈歐拉說道： 

 

“你們要促進上帝的城市和鄉村的發展，並在這些地方以祂眷愛

者的歡快音調讚美祂。確然，人心是用言辭之力來教化，恰如房屋和

城鎮是用手和其他工具營造。我給每一目的指定了一種實現手段；你

們當善加利用，當仰賴和信任上帝，那徹知者、全智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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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在類似的一段說到： 

 

“你們要緊握物質資源之繩索，並信賴上帝，那一切生計之

惠供者。”
2
 

 

由此我們看到，巴哈歐拉認可物質資源的使用，事實上祂認為物質資

源不可或缺。在此方面，我們應銘記兩個相關觀點：首先，由其定義可

知，手段應服務於目的；其次，無論目的多麼高尚，它也永遠不能成為使

用不正當手段的理由。第二段聖言似乎無需更多闡釋，但第一段的含義或

許不那麼直白，我們會在下一節中對其展開進一步探討。 

 

 

 

第五節 

 

在上一節引自《亞格達斯經》的段落中，巴哈歐拉告訴我們，任何一種

“目的”都有相應的實現“手段”。某事物是實現某既定目的的手段，這點

顯而易見。例如，騎自行車是從某地前往其它地方的一種手段，打電話是用

於人際溝通的一種手段。同樣顯而易見的是，某些事物本身就是目的。例

如，親近上帝是我們所有人追求的一個目的。擁有一顆快樂的心、變得更加

友愛和慷慨等也屬於我們此生努力實現的目的。 

 

我們也應該認識到，一些事物既可被視為目的又可被視為手段，這取

決於它的語境。讓我們以教育為例。教育是一種目的，因為全人類都務必

接受教育。但有些時候，我們也可認為某特定教育項目是一種手段，如確保

就業的手段。然而，我們需要謹慎，不要將實際上僅應被看作手段的事物當

成目的。我們尤其應覺察到，將物質手段本身當做目的是危險的。請思考，

如果把金錢本身看作目的，這會對個人和社會造成怎樣的影響？請在下面的

空白處用一兩段話談談你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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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現在我們已明白把金錢本身當作目的的危險性，讓我們對巴哈伊社團和

及其財務需求展開探討。針對財務資源存在各種議題，我們對這些議題的的

態度與當今社會的金錢觀截然不同，而這些議題以及對其的態度共同指向的

一個概念就是巴哈伊基金，巴哈伊社團正是通過這個機制來確保在地方、區

域、國家、大洲及國際的各個層面都能獲得必要的物質資源，從而在指定時

期達成社團務必完成的目標。如你所知，此基金對於巴哈伊社團的運作是如

此不可或缺，以至於聖護把它看作巴哈伊信仰的一個獨立機構。世界正義院

用下面的話描述了巴哈伊基金在我們投身的文明建設進程中的地位： 

 

“巴哈歐拉預見的未來文明是一個繁榮的文明，其中，全世界的

巨大資源將被用於人類的擢升與復興而非致使其墮落與毀滅。因此，

捐獻基金之舉便被賦予深刻意義：這是促進該文明到來的一條切實之

道和必由之道，因為正如巴哈歐拉親自闡明的，‘讚美歸於祂的榮

耀，那永恆真理的化身已命定地球上的每一事務的實現均依賴物質資

源’。巴哈伊在一個物質事務極度失衡的社會裡經營人生。他們在各

自聯區推動的社區建設進程中培養了一系列對財富與財產的態度，這

些態度與風行世界的觀念迥然不同。定期為信仰基金捐獻，包括在特

定地方的實物捐助，這種習慣既源於個人對於社區福祉和聖道進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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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切，又加強了這種關切。做捐獻的義務正如傳導的義務一樣，是巴

哈伊身份的一個基本方面，它增強我們的信念。個人信徒犧牲性的

慷慨捐獻、社區促成的對基金之需求的集體意識以及各信仰機構審慎

行使的財務資源管理責任，均可被視為愛的表達，正是這愛將這三大

主體緊密聯結在一起。最後，自願給予培養了這樣一種意識：按照靈

性原則管理個人財務是知行合一的生活不可或缺的維度。此乃關乎良

知之舉，是將改善世界之承諾付諸實踐的途徑。”
3
 

 

當你反思上文中呈現的觀點時，請用適當的詞語填寫下列句子： 

a. 巴哈歐拉預見的              是一個                 的文明。 

b. 巴哈歐拉預見的未來文明是一個繁榮的文明。其中，全世界           將

被用於人類的                  與                。 

c. 巴哈歐拉預見的未來文明是一個繁榮的文明。全世界的             不再

會致使人類                    與                 。 

d. 巴哈歐拉告訴我們地球上的每一事務的實現均依賴                    。 

e. 巴哈伊們在                    的社會裡經營人生。 

f. 他們在各自聯區推動的社區建設進程中         了一系列對      與 

            的       ，這些態度與風行          的        迥然不同。 

g. 個人信徒的                、社區促成的對基金之需求的               及

各信仰機構審慎行使的財務資源                     ，均可被視為 

                        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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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上節課的引文提及了個人捐獻、社區促成的集體意識以及機構的管理方

式，並指出三者都是愛的表達，將三個行動主體緊密聯結在一起。在履行使

命的過程中，在人類歷史三個主體間建立一整套新型關係的目標至關重要，

當我們提醒自己這一點時，引文中這句話的意義就變得更加清晰了。世界正

義院告訴我們： 

 

“在巴哈歐拉啟示的影響下，這三者間的關係被賦予新的熱力與

生命；他們共同構成了一個胎體，一個承載神聖啟示印記的世界靈

性文明孕育其中，逐步成熟。”
4 

 

在接下來的幾節中，我們會進一步洞悉信仰之計劃的三大參與者與基金的

聯繫。讓我們重溫第六節的引言，複習一下世界正義院作出的相關說明，來開

啟對三大參與者之一的“個人”的討論。為此請完成與前課類似的練習： 

a. 捐獻基金之舉是一條怎樣的切實之道？                                   

 

 

 

b. 期為信仰基金捐獻的習慣既源於哪裡？又如何加強了這種關切？ 

 

 

 

c. 做捐獻的義務，正如傳導的義務一樣，是                                

 

 

 
 

d. 自願給予培養了這樣一種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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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此乃關乎良知之舉，是                                         的途徑。 

 

 

 

第八節 

 

信仰者謙遜地轉向上帝，渴望耗盡在上帝之道上被降賜的一切，為基金

做出犧牲性的捐獻，希望自己在上帝眼中承蒙悅納。守基·埃芬迪在一封授

寫函中解釋道： 

 

“當我們強調對聖道各項基金必須要有普遍而全心的支援時，我

們應始終考慮到的是捐獻的精神，而非僅捐獻行為本身。”
5
 

 

在一封守基·埃芬迪致美國和加拿大總靈理會的授寫函中，為基金捐獻

被稱為是： 

 

“一種切實有效的方法，讓每位信徒能檢驗其對信仰的深度和

品質，並以行動證明他對聖道的忠誠及依戀之強度。”
6 

 

世界正義院寫道： 

 

“為基金捐獻乃每位信徒皆可提供的服務，無論其貧窮或富

有；因為此乃靈性義務，給予的金額並不重要。帶來靈性確認的是

給予者的犧牲程度、給予時所懷之仁愛及所有教友在此服務中展現

的團結。”
7 

 

當然，“給予的金額並不重要”的說法不應被誤解。這並非意味著一

個物資頗豐的人可滿足於捐獻少量金額。真正的標準是犧牲的程度。每位

信徒需要自己在內心判斷犧牲性的給予意味著什麼。下面這段世界正義院

的陳述為該問題提供了更深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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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巴哈伊基金捐獻是靈性紀律的履行，是個人崇奉生活的固

有元素之一。每位信徒，無論物質條件如何，均應意識到為上帝聖道

之推進而捐獻乃是一項特權。對基金的給予之舉加強了信徒與聖道之

聯結並強化他在此方面的認同感。對信仰的熱愛和協助信仰發展的渴

望激勵人們以犧牲精神捐獻自己部分物質資源，而上蒼之神聖確認定

會回饋他們。”
8
 

 

世界正義院也闡明了這一點： 

 

“在信徒與基金的關係中有一個意義重大的方面，無論信徒的經

濟狀況如何，這一點都真確無疑。當人靈接受巴哈歐拉是當代上帝

顯聖者並加入上帝聖約時，該靈魂會逐漸使其整個生活與上帝之聖意

和諧一致——他成為上帝聖道中的合作者，並因獲准為信仰之工作捐

獻物質財產而受到恩澤，無論其捐獻多麼微不足道。 

 

因此，為基金捐獻是一項靈性特權，對尚未接受巴哈歐拉者不予

開放，任何教友都不能自行剝奪。捐獻基金既是一種責任，也是恩

典之源。”
9 

 

為了進一步思考上面的引言，請完成下列句子的填空。在填寫的過

程中，請思考自己與基金機構之間的關係： 

a. 我們應時時考慮的是捐獻的                 ，而非                 。 

b. 捐獻是一種             的方法，讓每位信仰者能檢驗其          

的              和               ， 並 以          證 明 他 對 聖 道 的               

及                。 

c. 捐 獻基金 乃           皆 可提供的             ，無論 其             

或                       。 

d. 給予者的             程度，給予時所懷之             及所有教友在

此服務中展現的               ，能夠帶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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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為巴哈伊基金捐獻是                   ， 是個人                   的 

                       之一。 

f. 每位信徒，無論            如何，均應意識到為上帝聖道之推進

而                               乃是一項特權。 

g. 對基金的給予之舉加強了                    與                     之 

                    並強化他在此方面的                            感。 

h. 對信仰的 和                    的渴望激勵人們以                       

                    精神捐獻自己部分物質資源，而            定會回

饋他們。 

i. 在信徒與基金的關系中有一個                          ，無論信徒的 

                        如何，這一點都                    。 

j. 當             接受巴哈歐拉是當代上帝顯聖者並加入                

時，該靈魂會逐漸使其             與上帝之聖意              。 

k. 當人靈接受巴哈歐拉是當代上帝顯聖者並加入上帝聖約時，他成為

上帝聖道 中 的                ， 並 因               為 信 仰 之 工

作 捐 獻                 而受到恩澤，無論其捐獻多麼微不足道。 

l. 因此，為基金捐獻是一項靈性特權，對尚未接受巴哈歐拉

者                     ，而任何教友都不能                  。 

m. 捐獻基金既是                      ，也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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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你能背記下面的聖言： 

 

“若人欲求卓著，當滿足於儉樸，裨益王國眾貧，擇公正公平

之徑，踐行高尚靈性服務之道。此人雖清貧，仍會贏得不朽財

富，獲致永恆榮耀。”
10
 

 

 

 

第九節 

 

上一節的幾段引文還表明，在安排我們的經濟事務時，支援巴哈伊基

金當屬我們心中的第一要務。這些引文還讓我們注意到全面參與信仰工作

這一至關重要的原則⎯⎯此原則不僅適用於傳揚聖道，也適用於給予基金

的行動。在這方面，我們需要意識到，我們的捐獻義務是神聖的： 

 

“巴哈歐拉每位勤勉忠誠的僕人若渴望看到祂聖業得到推進，就

有神聖義務按照自己的意願為此基金之增盈慷慨捐獻。”
11 

 

在第6冊課程中反思傳揚聖道這一責任時，我們思考了“神聖”一詞的

含義，以及當感到自己面對神聖事物時內心充盈的情感。我們捐獻基金的

義務為何是神聖的?我們知道，通過巴哈伊基金這一機制，達成上帝為人類

命定之目標的必要財務資源得以持續供應。你能否簡要談談，對此義務之

神聖性的意識是如何影響我們履行它的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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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讓我們將上述討論謹記於心，並將注意力轉向信仰的諸機構上，看看我

們是否能深入了解這些機構是如何履行管理“神聖信託”的責任的。首先，

各機構認同為基金捐獻的行為是完全自願的。聖護提到： 

 

“有必要銘記一項基本原則，即所有為基金的捐獻都純粹是嚴格

自願的。應該向所有人清晰表明，任何形式的強迫，不論多麼輕微

和間接，都會動搖基金自設立到成形所依據的原則之根基。雖然措辭

謹慎、語氣莊重感人的正常籲請在任何情況下都會受到歡迎，但每位

勤勉的信徒為聖道之推廣所做捐獻的性質、金額和目的應完全由各人

審慎決定。”
12 

 

我們確信信仰之各機構不會採用任何形式的強制手段募集捐款，關注

著他們對基金捐獻的呼籲。世界正義院在一封信中指出： 

 

“總靈理會應求助於朋友們，不斷呼籲他們通過為聖道犧牲來體

現對聖道的信仰和捐獻，並向他們指出他們將通過自我犧牲的行動

獲得靈性成長，對貧窮的恐懼不應阻止他們捐獻基金，所有善美與

財富之源泉的援助與惠賜定會源源不絕。靈理會不應為這些感到尷

尬或羞愧。”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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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獻基金是每個信徒的神聖義務，這使總靈理會和地方分會有責任提高

朋友們對此捐獻之重要性的認識。在世界正義院寫的一封信中，我們讀到： 

 

“朋友們為信仰基金做捐獻這一神聖義務的必然結果是，總靈

理會和各地方分會有不可迴避的直接責任針對捐獻的靈性原則為巴

哈伊提供教育。信仰此方面的教育若缺失，便等同於有意識地剝奪

他們通過在上帝之道上進行給予可獲得的靈性福祉。”
14
 

 

而且，就像信徒應在個人內心決定捐獻金額一樣，機構也有責任在這方

面保密。一封世界正義院的授寫函提醒我們： 

 

“當然，有諸如此類的問題……靈理會必須對個人信徒的基金

捐款金額嚴格保密。”
15
 

 

想一想我們在周遭看到的文化中，每項慈善捐贈都是如此大張旗鼓、刻

意強調，堅持贈款要署以捐贈人的名字。這樣的文化與神聖之概念難道不是

大相徑庭嗎？巴哈伊社區正在培育的文化多麼與眾不同！為基金提供的捐款

是謙恭的捐獻，無意於獲得認可，因為捐贈人知道其姓名和捐款金額會被保

密。你可以在下面寫下自己對這件事的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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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節 

 

現在，除了前一節所討論的、決定信仰機構如何看待個人捐款的諸原則

之外，還有一些先決條件決定了它們如何管理和使用巴哈伊基金。 

 

對於那些信仰基金管理者的一個明晰要求是要以最高的正直標準生

活。任何個人都絕對不能依個人利益隨意使用基金。但是在此之外，巴哈

伊機構及其成員也被要求以高度審慎之態度為如何開支做決定。在一封聖護

守基·埃芬迪致某個人信徒的授寫函中，我們讀到： 

 

“聖道面臨的財務問題都非常緊迫和重要。它們需要得到審慎

管理、明智決策。我們應該研究聖道的需求，找出哪個領域會產生最

大的收益，然後撥付必要的資金。而這樣的任務無疑是最困難且責任

重大的。”
16 

 

世界正義院在一封授寫函中作出了如下解釋： 

 

“世界各地的巴哈伊信徒可從事活動之範圍是無限的，因此對資

金的需求也是無限的。每一分錢都可物盡其用，因其用於促進聖道

的發展進而造福人類。巴哈伊機構有責任明智地管理受託資金，並

決定如何分配它們以應對機構面臨的大範圍需求。”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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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方面，聖護本人就是能帶來啟發的典範。他在致中非和東非總靈理

會的授寫函中提到： 

 

“唯有通過明智理財、削減不必要開支並專注於必要項目並且進

行仔細監管，聖護本人才得以在巴哈伊世界中心建起陵寢和國際檔

案館，並在聖地周圍建起公眾眼中美侖美奐的花園，這些實際上卻

是嚴密而儉省計劃的結果。”
18
 

 

上面幾段清晰表明，信仰機構並未被要求避免使用供其開支的資金。真

正的要求是要提高地方、區域和國家級機構的能力，讓其能以適當方式使用

信仰的財務資源以實現其崇高目標。世界正義院在1995年12月26日致洲級顧

問團大會的信中說道： 

 

“然而，經驗表明，金錢的支出本身並不能帶來成果。你們面臨

的挑戰是要幫助發展參與執行該計劃的各機構的能力，讓它們能以

審慎有效的方式使用資金。”
19
 

 

為各機構服務的人們，依據自身的文化背景，對何謂明智理財、審慎有

效使用資金以及嚴密而儉省的計劃有著不同的理解，這實乃自然。例如，有

人可能會走向避免支出的極端，認為最好是讓基金不斷積累。然而，如果我

們回想巴哈歐拉的勸勉⎯⎯“你們要緊執物質資源之繩索”，以及聖護的話

語⎯⎯“靈性活動的進展和推廣依賴並受制於物質資源”，那麼我們必須承

認，基金的支出乃是我們參與的文明建設進程的一項需求。因此，長期經濟

計劃涉及為未來項目積累資金以及在任何時刻審慎有效地支出所需資金。對

這些問題的看法會隨著在各種境況中經驗的積累而逐漸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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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節 

 

各機構通過高效審慎地使用信仰基金在社團中培養了一種信任的環

境，這種信任對信徒與其機構間的關係至關重要，是巴哈伊文化中最顯著

特徵之一。世界正義院告訴我們： 

 

“總靈理會必須堅持儉省，這不僅是因為供其支配的基金有限，

還因為經驗一再表明，對這些基金的支出缺乏適當控制和監督會對

不可靠者造成不必要的誘惑，也會對信徒整體造成考驗，讓其對巴

哈伊行政體系感到灰心，削弱了他們履行為基金捐獻這一神聖義務

的決心。”
20 

 

“通過在使用受託基金時做到謹慎和儉省，所有靈理會皆可協助

基金的運作狀況並將增加信徒們的信心，因為朋友們的捐獻往往伴

隨著巨大的犧牲和奉獻精神，這種捐獻締結了一種神聖信任，對受

託管理者的技巧和智慧提出挑戰。”
21 

 

“信仰機構面臨的挑戰是，以能助其獲得最大收益的技巧、理財

方式和智慧來管理可用資金。普通信眾面臨的挑戰是，以犧牲精神

為其機構提供資源以維持其工作。要應對這雙方面的挑戰，就要求

在靈理會和個人信徒間牢固建立相互的信心，這種信心對信仰的許

多其他功能也是必要的。”
22
 

 

當我們每個人都努力讓基金在我們的生活中得到合適地位時，我們必須

同時意識到信任和相互間的信心的重要性，如上所述，這種信任和相互間的

信心必須成為信徒和信仰機構之關係的特徵。神聖計劃的三個主體⎯⎯個人、

社區和機構⎯⎯的能力正在穩步增長，其中包括有效生產和利用物質資源的能

力。只有當愛和信任統領兩者間的所有互動時，其能力才能達至越來越高的

水準。在決定如何將我們的捐獻分配給信仰的各類基金時，我們需要將這一

點謹記於心，這個問題將在接下來的幾課中得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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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節 

 

我們與巴哈伊基金的關係是私密的和個人的，與我們和信仰本身的關係緊

密相連，這點具有非常現實的意義。正如我們所知，如果我們永遠不會被強迫

捐款或指定捐獻數額，那麼了解信仰之需求就成為我們每個人個體的責任。這

意味著我們都應對基金在從地方到國際的不同層級巴哈伊社團中如何運作有所

了解。這同樣說明，我們應始終認識到，在各個層級的巴哈伊社團發展的各個

階段，財務需求始終在增長。讓我們從基層開始簡單研究這些問題。 

地方基金接受某地巴哈伊的捐款並由地方靈理會管理。為對該基金的運作

獲得更深洞見，我們可以思考地方靈理會的範圍頗廣的各項責任。該機構之職

能範圍除了包括傳導的相關事務外，還包括：“做到警惕小心、周到留意”，

保護“聖道之廟宇在任何時候都不受搬弄是非者的飛鏢和敵人的猛攻”；努力

“促進朋友間的友好和睦”，消除“每顆心中殘存的不信任、冷漠和隔閡之痕

跡”，確保“代之以為聖道作出積極、全心全意的合作”；“向貧病孤殘寡伸

出援手，不論其膚色、地位和信仰如何”；促進“青年的物質、靈性啟蒙”並

發展“兒童教育途徑”；在任何可能時機下建立“巴哈伊教育機構”，組織並

監管“其工作”，並為“其進步和發展提供最佳手段”。 

現在，為了解該責任如何轉化為財務需求，我們將以一個擁有十幾個成

員的巴哈伊小型社區為例進行說明。他們在裡茲萬節前選舉出首屆地方靈理

會，地方基金也隨即建立。該社區的一些基本活動⎯⎯一個兒童班、一個青

少年班和一些定期祈禱會⎯⎯已持續了一段時間。當然，其中也舉行十九日

靈宴會和聖日慶典。一位朋友每週舉行一次爐邊談話，這個活動在過去幾年

裡推動社區逐步發展，由此促成了地方靈理會的建立。 

最近有一對年輕夫婦搬到此地，地方靈理會感到現在可以加快社區的發

展速度了。首先，在地方靈理會的鼓勵下，這對新婚夫婦把兒童班和少年班

中孩子們的較年長的哥哥姐姐召集起來組成一個學習小組，並開始了和他們

的每週學習。 

想像你所在地區有一個這樣的社區，請試著為地方靈理會列出一年內的

支出清單。乍一看，地方基金的需求似乎微不足道，但社區決定要提高活動

水準。在學校假期期間，地方靈理會想租用一處場地以供青年密集學習研習

課程，也供少年組聚會學習。這對剛搬來的夫婦將陪伴日益壯大的青年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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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以協助他們進行日益複雜的服務行動。通過這種方式，該社區的成員希望

在不久的將來出現一些新的激勵者和兒童班老師。地方靈理會還認為，現在正

是與一兩個有崇高目標的地方機構展開合作的時機，從而使社區更多參與社會

生活。由此他們決定每個月撥出一筆資金用於租用一個如上所述的中心。 

在完成這項練習時，你應記住你並未被要求考慮這個社區的每一項開

支。許多物質需求會由信徒個人來滿足⎯⎯為聚會提供食物，在家裡招待朋

友，為會議準備材料等等。然而仍有一些費用需要社區這個整體來承擔。 

開支項目  金額 

1.   

2.   

3.   

 

 

 
 

第十四節 

 

希望通過上面的簡單練習，你已經能更好地理解服務一個小規模新興

社團的地方靈理會須滿足怎樣的財務需求。當然我們知道，巴哈歐拉在

《亞格達斯經》中如此描繪祂預想的靈理會之機構： 

 

“主已命定，每座城市建立一所正義院，其議事成員應達巴哈之

數，超過亦可。他們應自視已置身尊貴者、至高者上帝臨在之天庭，

目睹那不可見者。他們應當做憐憫者在眾生之中所信賴之人，視自己

為上帝指派的塵世所有居民的護衛者。他們應當共同磋商，以上帝為

念，重視上帝眾僕利益猶如他們自身利益，並作出適宜得當的選擇。

主，你們的上帝，如是命令你們。要當心，切莫拋卻祂書簡裡的明確

啟示。明察之人啊，你們要敬畏上帝。”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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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提醒我們，在一個地區中，地方靈理會不僅是上帝降賜恩典於巴

哈伊社團的管道，也是其將此恩典降賜於全部人類的管道。由此我們可以想

像，隨著上一節中描述的當地社團不斷擴大，其財務和其他方面資源也不斷

增加，地方靈理會將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也為當地居民的物質和靈性福祉

承擔越來越多的責任。當你與地方基金的關係經年累月不斷增強時，你應牢

記的正是這一願景。 

 

 

 

第十五節 

 

為了進一步了解基金的運作，讓我們現在來思考另一個例子：在一個地

處鄉村的聯區，信仰的拓展和鞏固進程多年來已得到穩步推進。該聯區由一

個約五萬人口的城鎮和三十個約一千人口的村莊組成。其中有二十個社區已

成立了地方靈理會，有三個社區已顯著成熟。在位於城鎮的一個鄰里區和兩

個村莊中都存在不斷擴大的核心朋友圈在積極追求社區建設的進步。每個地

方都有約二十名青年正在學習研習中心主幹課程，將研習中心的教育項目推

廣給該鄰里區和兩個村莊的所有青年和兒童的目標也即將實現。聯區其他地

方也得到了恰當關注。地區傳導委員會正在一個又一個社區中組織一系列的

活動，以幫助每個社區中新出現的核心朋友圈與青年、青少年、兒童及其家

庭建立起切實健全的行動模式。該委員會也在努力加強社區的虔敬特徵，並

看到參加祈禱和崇拜性聚會的人數大幅增加。研習中心的三位協調員⎯⎯主

幹課程、少年項目及兒童靈性教育的協調員⎯⎯時刻準備回應每個核心圈的

需要，協助他們培訓和陪伴日益壯大的輔導員、激勵者和兒童班老師隊伍。

當然，該地區的兩位輔助團成員及其助手也對整個進程提供了寶貴支援。多

年前建於該鎮的一所受巴哈伊思想啟發的學校現在約有300名學生，並因推動

學生達成智力和靈性兩方面的卓越而聞名遐邇。 

 

正如你在上一課中練習過的，請設想你所居住的地區或國家中有一個這

樣的聯區並考慮其來年可能需要做出的支出。這些支出或可分為幾類，如書

籍、薪俸、旅行、磋商會議、大小社區聚會、密集研習和傳導活動。你還可

以設想，在此聯區的一些社區和村莊，家庭場所對於舉行社區會議來說已經

太小，因此購置和維護一些房產也是必要的。在這一年內購置一或兩處房產

以及維修一些可能已有的其他房產會產生哪些費用？請估計每一類費用需要

分配多少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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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支項目  金額 

1.   

2.   

3.   

 

 
 

在世界上大部分地方的如我們所設想的這樣一個聯區中，其羽翼未

豐的地方基金暫時還不足以應對這樣一個充滿活力的快速成長進程的財務

需求。那麼，朋友們如果要維持甚至加速這一進程，其餘的必要資源從哪

裡來呢？顯然，這需要其它基金的額外支援，其中首要的是國家級基金。

世界正義院在2015年12月29日致洲級顧問團的文告中寫道： 

 

“隨著各體制和機構設法在每片土地上加速其拓展和鞏固進程，

財政資源問題肯定會得到更多關注。實際上在今後幾年，加強機構

能力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將是不斷發展地方和國家級基金。要做到

這一點，必須請廣大的朋友們重新思考所有信徒的責任，即他們需

要使用他們自身的資源來支持信仰的工作，進而根據信仰的指引管理

其財政事務。”
24 

 

 

 

第十六節 

 

在記住上一節的討論內容後，現在讓我們將注意力轉向國家級基金。個

人信徒和地方靈理會都受召來支持該基金。在一封致美國和加拿大國家級靈

理會的信中，守基·埃芬迪解釋說，隨著靈理會活動的發展和聲望的增長， 

 

“國家級基金這一機構作為所有其他機構建立必需的基石變得愈

發重要，且應更加得到全體教友的支援，其方式包括由小組組織或

地方靈理會組織的個人捐贈和集體捐贈。目前，基金對於國家級資

金庫的供給是你們正在努力建立的那些新生機構的命脈。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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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低估。毫無疑問，為實現這一目標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將得到極

大賜福。”
25
 

 

關於地方和國家級基金，守基·埃芬迪在給西方巴哈伊的一封信函中說道： 

 

“由於靈性活動的進步和拓展依賴並受制於物質資源，因此，在

地方分會和國家總會建立之後，絕對有必要立即建立一個巴哈伊基

金，並將其置於靈理會的全權管控下。所有的捐贈和捐款應交給靈

理會的財務委員會，用於促進整個地區或國家的聖道利益這一明確

目的。每位渴盼巴哈歐拉之事業推進的盡責忠僕為積累該基金自由

而慷慨地解囊乃神聖義務。”
26 

 

在一封守基·埃芬迪致美國和加拿大國家總會的授寫函中，我們讀到： 

 

“……聖護建議你們靈理會繼續向信徒們強調他們定期向國

家級基金捐款的必要性，無論是否有緊急情況需要應對。實際上，

只有不斷向該基金捐款才能確保財務穩定性，而信仰機構的發展現

在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地依賴財政穩定。”
27 

 

在一封守基·埃芬迪致印度和緬甸國家總會的授寫函中，我們讀到： 

 

“最重要的是，他希望通過你們重申他已在近期致總靈理會的電

函中表述過的願望，即國家級基金無疑構成所有聖道活動賴以維繫

的基石，應得到所有的信徒持續的全心支持。地方分會和個人信徒

都應該認識到，除非他們定期慷慨地捐贈，否則印度和緬甸的信仰

發展不僅會大大受阻，而且會不可避免地陷入停滯。如果國家總會

想要以恰當方式管理各種各樣不斷增加的信仰活動，就應當有源源

不斷的基金注入總會的國家級資金庫。每一位巴哈伊，無論多麼貧

窮，都必須意識到他在這一點上肩負的重任，並且對此充滿信心：

他以信徒身份在巴哈歐拉世界秩序中的靈性進步將在很大程度上取

決於他的捐贈方式，由此他通過行為證明他隨時準備在物質上支持

信仰的神聖機構。”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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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請思考一下你所在的國家級社團。在某一年份中會對國家級

基金有哪些需求？當然，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你也並非被要求作出年度

預算。然而，要了解國家級基金支持的業務範圍，你可思考它務必覆蓋哪

些開支類別。你可以從成長進程開始思考。請回顧第15節中提到的正在展

開的充滿活力的成長進程中產生的費用，其中哪些類別的開支需要由國家

級基金支出？然後請想像一下，需要怎樣的財政資源來確保這樣的進程在

全國一個又一個聯區中得到推進。如果你居住的國家地域廣大，很可能會

有幾個巴哈伊區域理事會，每個理事會都有一個地區研習機構和一些在其

指導下運作的地方傳導委員會。在國家層面需要建立哪些機構來支援成長

進程？接著請思考國家層面的整個行政體系，其中包括國家級秘書處、服

務機構和國家級委員會，這些機構都負責管理靈理會須監管的許多其他方

面的活動。這個系統會有怎樣的財務需求？同樣，請考慮國家級靈理會必

須在國家和地方層面購置和維護的設施。記住，你並未被要求對費用作出

估算，只需對開支類別給出一個清單。 

 

 開支項目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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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節 

 

在考慮了信仰在地方和國家層面的一些資金需求之後，讓我們簡單了解

設立洲級基金的目的。思考一下第15課中分析的聯區的例子，我們就會想

到，輔助團成員及其助手的參與在推動成長過程中是多麼不可或缺。當然，

這只是我們對顧問機構在傳播和保護信仰方面所肩負重任的倉促一覽。顯

然，為了實現其目標，這一至關重要的機構也需要獲得物質資源。正是由於

這個原因，五個洲級基金得到設立，由個人、地方分會和國家總會對其進行

捐贈。 

 

洲級基金實際上是由聖護守基·埃芬迪設立的，以支持聖輔的工

作。正如1963年12月18日世界正義院致東西方巴哈伊信徒的文告所指出的： 

 

“無論以作為個人還是身處靈理會中，信徒們都不應忘記為上帝

之聖輔和其輔助團成員的工作提供極其重要的洲級基金。這個由聖

護如此勤勉培育的神聖機構在信仰的歷史上已發揮獨特作用，且註

定在未來的歲月中會提供越來越重要的服務。”
29 

 

世界正義院於2001年發佈了一份名為“顧問機構”的文件，其中解釋了

洲級基金現在支援著顧問及其輔助團的工作： 

 

“至於該機構本身的開支，聖護在1954年4月6日的一份信函中呼

籲設立五個洲級巴哈伊基金。這些基金現已建立，用以支持顧問及

其輔助團的活動——包括差旅費和行政費用——並由世界正義院任

命的一名顧問團成員管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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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節 

 

儘管我們大多數人為巴哈歐拉聖道所做的服務主要集中在特定地方或聯

區，但我們始終明白，我們都屬於一個擁抱全人類的巴哈伊全球社團。世

界正義院領導該社團及其地方級、國家級、洲級和國際機構。你顯然清

楚，隨著信仰不斷成長發展，可供正義院調遣的物質資源也必須同樣增

加。只用想想幾個例子⎯⎯陸續進駐卡爾邁勒山弧形建築群的各機構的運

作，巴哈伊世界中心包括朝聖部、研究部以及其它維護花園和設施等的各

部門的工作，以及巴哈伊國際社團和聯合國等機構的互動⎯⎯我們就能開始

理解巴哈伊國際基金的需求之大，該基金將覆蓋所有這些開支，而個人、

地方分會及總會可捐助該基金。你可能知道，作為信仰之首腦的世界正義

院同樣接受全世界信徒支付的胡古古拉。胡古古拉制度對於在世界人民中

建立繁榮來說至關重要，因此我們會在本冊教材的第三單元對其作單獨討

論。對於國際基金，世界正義院在其1981年3月致全世界巴哈伊的文告中寫

道： 

 

“在過去幾年中，世界各地的朋友越來越意識到信仰的各項基

金確實是其各種活動的命脈所在，這對未來來說是一個振奮人心的

吉兆。我們確信該意識將得到提升，更多總會將大步迎來財政獨

立，各總會基金將達到預算，巴哈伊國際基金也將得到日益增多、

泉湧般的捐獻，從而能滿足信仰在全球不斷增大的需求。”
31
 

 

正如上文指出的，世界正義院當下使用巴哈伊國際基金的方式之一

是在世界各地穩步建立各總靈理會。儘管一些靈理會將達成財務上的自

給自足，其它靈理會仍將繼續向此目標進發。因此正義院能以巴哈伊國

際基金為管道，使財務資源從有盈餘的靈理會流向有需求的靈理會，從

而確保每個總靈理會都能滿足信仰的拓展和鞏固工作中的財務需求並強

化巴哈伊社團的基礎⎯⎯我們應當記住，在全球境況持續惡化的背景

下，巴哈伊社團將成為越來越多人的避風港。 

 

類似地，世界正義院也為國際傳導中心設立了供其使用的基金，以支持

其洲級顧問團的協調、激勵和引導工作。這些基金可用於巴哈伊文獻的出

版、成長計劃的實施和研習機構的運作等。國際傳導中心管理的一項基金尤

其值得介紹，即國際代理基金。該基金同樣設立於分會和總會層次，任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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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捐獻的信徒皆是在回應巴哈歐拉提出的委託他人代理自己進行傳導的號

令，這些代理人包括那些專門花一段時間來支持研習機構運作的人，而研習

機構的責任是説明大群服務者進入傳導領域。 

 

除了巴哈伊國際基金和國際代理基金，正義院有時也會為滿足特定需求

而設立一些特別基金。其中一例是於2001年設立的、供“信仰之靈性和行政

中心的各大建築及其周邊區域的保護、維修和安全”之需的世界中心儲蓄基

金。在2012年裡茲萬文告中，世界正義院宣佈設立了靈曦堂基金，以用於全

球兩座國家級靈曦堂和五座地方級靈曦堂的修建。另一例是巴哈伊發展基

金，該基金由世界正義院於2018年設立，被巴哈伊國際發展組織用於“協

助世界各地或者創立已久或者剛剛萌芽的發展行動”。幾個月後，另一項基

金於2019年5月7日設立，該基金用於阿博都-巴哈陵寢的修建。 

 

上文的描述僅讓我們對世界正義院作為信仰之首腦所肩負的財務責任有

了粗略了解。我們應永遠記得它是“蹣跚前行之文明的最終救濟院”，各族

人民都將繼續在其保護之蔭下尋求庇護。在此方面我們應認清的一點是，正

義院並非只關心巴哈伊社團的相關事務。全人類的命運、和平和繁榮都由正

義院肩負，因此我們若不在此停下以對其任務之艱巨反思片刻，便可能陷入

疏忽懈怠。請回憶你在第八冊教材中學過的正義院在其憲章中闡明的權力和

責任。如果對分會基金的需求在將來會如我們之前設想的一樣大，請試想，

財務資源將需要增加多少個數量級，上帝的正義院才能確保全人類的幸福和

康樂。 

 

 

 

第十九節 

 

現在你已經對基金制度在巴哈伊世界開啟的偉大事業中的重要性進行了

思考，並且已開始熟悉它在各級社團的運作。你對此的理解無疑會隨時間加

深，而你也恰恰需要該理解來説明決定自己有必要對哪種基金進行多少捐

獻。在此過程中，你甚至可以對捐助款進行標注，以指明將特定金額用於

特定目的，只要你謹記一封守基·埃芬迪授寫函中的如下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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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你對捐獻的問題：決定權在個人；如果他想將一定金額用

於某特定目的，他可自由為之；但朋友們應認識到，對捐獻進行過

多標注會對靈理會造成束縛，使其無法在各巴哈伊活動領域中完成

其義務。”
32
 

 

正如你剛剛學習的這段聖言所指出的，當你考慮自己為基金捐獻的問題

時，你需要在心中反思自己和信仰本身的關係。在此背景下你該自問，若無

法獲得必須的物質資源，神聖計劃的三個主體⎯⎯個人、社團和機構⎯⎯如

何才能完成其共同任務？在執行該任務的過程中，三個主體之間是否可能實

現跨地區、國家和大洲的複雜互動？最終看來，整個巴哈伊世界能獲得多少

物質資源，難道不是全然取決於我們是否有慷慨之心（我們在本冊書上一單

元中探索過此概念）？下面這段聖護的話是本冊書上一個單元的結語，你可

能已將其銘記於心，現在請再次對其進行反思： 

 

“我們必須做到像噴泉那般：不斷地傾其所有，又不斷地被無形

源泉注滿。不畏貧窮，為同胞的福祉持續傾盡所有，然後仰賴一切

財富及利益之源的無窮恩賜⎯⎯此乃正確生活之奧秘。”
33 

 

 

 

第二十節 

 

至此我們的討論主要關注了巴哈伊基金的重要意義和我們以犧牲精神進

行捐獻的義務。我們已經認識到，作為個人或一個家庭的成員，什麼構成犧

牲性捐獻取決於個人想法。世界正義院解釋說，如此的主動給予最終將幫助

強化一種意識，即“依據靈性原則來管理個人的財務是有條理的生活必不可

少的一個維度”。我們知道，這意味著我們在培養“一套與世界主流截然不

同的對財富和財產的態度”。 

 

有鑑於此，為了讓你有機會進一步思考我們為個人捐獻做出的相關決定

涉及到哪些因素，下面幾課將開始敘述一位虛擬信徒的人生故事以及他和基

金制度之關係的發展。儘管下面的故事並不發生在真人身上，我們仍能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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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些元素適用於許多信徒的生活。在此過程中我們將不時停下，來探究

該故事能為我們帶來什麼洞見。 

 

埃德加一家在小鎮附近的一個村莊裡有一間家庭農場，他在這個

農場長大。他家收入不多，但很重視教育。埃德加在幾公里外的鎮上

上學。他父母一周給他5朱納爾⎯⎯假設朱納爾是他們使用的貨幣⎯⎯

來支付上學通勤的巴士費。當他十二歲左右時，他決定每週五走路上

下學，將省下的1朱納爾捐給地方巴哈伊基金。我們顯然都認同他以

犧牲的精神進行了捐獻。 

 

讀完初中後，埃德加獲得了一些財政補助，這讓他能在附近一座

城市的一所技校學習。他還兼職掙錢養活自己。他參加信仰的服務活

動，有時在學習小組做輔導員，也支持某附近一個鄰里區的青少年

班。通常情況下他每週收入45朱納爾，並將其中8朱納爾捐獻給基金。

和他的收入相比，這是一筆相當大的捐獻。 

 

請你的小組在此停留片刻並思考以下問題： 

1. 埃德加和巴哈伊基金建立了如此穩固的關係，這有賴於他在小小年

紀時就發展出的哪些品質和態度？ 

 

 

 

 

 

 

2. 當然，在埃德加讀技校時，他本可以將錢花在許多事物上。為了能

定期為基金捐獻，他會怎樣看待自己的財務情況？他並沒有避開個

人基本需求之外的其它開銷。他花時間和朋友交誼並進行體育運

動，每幾周就回家看望親人，有時還帶些簡單禮物。在服務中產生

開銷時，他很樂意承擔費用。從很早的時候起，他就認識到廣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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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的影響，也意識到廣告給年輕人製造了不必要的需求。他決

定要保持警覺，但隨後又注意到那些因廣告影響而肆意花錢的夥伴

讓他感到一種微妙的壓力。在對朋友保持友愛的同時，他漸漸學會

了抵禦這種壓力。 

 

提到夥伴壓力我們一般會覺得這和兒童和青年相關，但事實上成年

人也常常會拿自己和其他人作比較，並為了融入集體、贏得尊敬或

追求某種對地位的虛妄想法而產生不必要的開銷。下面的練習或許

會對你有幫助：請列舉人們的各種開銷，指出哪些是必要的、那些

是不必要的，並針對每項寫出你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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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節 

 

從技校畢業後，埃德加回到了自己的村莊。他的家人給了他一塊

地，上面有一座小房子和足夠大的耕種空間。他決定先將約500平方米

土地開闢為一塊多樣性高效菜圃，用他從父母那兒學到的知識來種植

幾種作物。同時他找了一份儀器修理的工作，因為他知道光靠農場需

要很長時間才能得到足夠收入。回村不久後，他和艾琳娜決定結婚。

艾琳娜是他一個兒時玩伴，她在埃德加離開村莊前的幾個月中協助他

在青少年組擔任激勵者的服務。他倆一起在他們的土地上開闢了第二

塊菜圃，在上面種了幾種蔬菜供自己吃。艾琳娜即將結束她初中的最

後一學年，因此埃德加每個月掙的600朱納爾是他們的唯一收入，此外

的少量補給就是他們剛剛種植的、產量微薄的糧食。自然，他們獲得

了雙方父母的幫助；至少，他們每週能和各家父母一起享用一頓美

餐。在埃德加和艾琳娜婚姻的頭幾個月，因為要佈置其住所，他們花

掉了所有的收入。他們確實也偶爾為基金做捐獻，但並如他們所願做

到了定期捐獻。現在他們或多或少穩定下來了，我們想像他們會進行

下面一段對話： 

艾琳娜開口說道：“我之前看了我們的帳目，如你所知，我們近

來花光了你掙的600朱納爾，但是現在我們已經購置了家裡需要的大部

分東西了，我們每個月花在衣、食、保健以及與朋友偶爾外出等事情

上的基本開銷不會超過500朱納爾。” 

埃德加說：“知道我們會有餘錢真是太好了。我們必須存點錢用

來開發農場，而且因為我們會有孩子，也該開始為他們的教育儲蓄

了。我們之前就談過，希望能避免負債。攢錢購買所需好過貸款購

買。我們都看到了村裡多少家庭在債務裡越陷越深。” 

“是啊”，艾琳娜說，“開始為未來儲蓄是很重要的。儘管我們

盡最大努力花時間參加信仰的活動並承擔其中產生的費用，我們還是

應該定期為分會基金捐獻。我覺得我們面對的問題是，在餘下的100朱

納爾中，我們該把多少捐給基金，多少存下來。” 

埃德加沉默了片刻，然後大聲問道：“嗯，我們現有的開銷中有

沒有可以避免的？讓我們花幾周仔細研究我們的開銷，看看我們能

不能更儉省一些。”艾蓮娜點頭，對埃德加微笑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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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個月中，埃德加和艾琳娜仔細檢查了他們的開銷，並在下

一段對話中總結出他們可以將每月基本開銷減少到450朱納爾。他們聊

到，他們的康樂和村莊的康樂密不可分，如果想看到社團發展，他們

就必須定期為基金捐獻。他們指出，儘管他們目前一點兒也不富裕，

但正義的原則要求他們以犧牲精神為基金作出捐獻。在洋溢著祈禱精

神的磋商後，他們決定，在每月餘下的150朱納爾中拿出75朱納爾捐給

基金，並將餘下75朱納爾用作未來儲蓄。他們知道，這個捐獻行動對家

庭的靈性成長來說至關重要。他們祈求上帝祝福他們的各項事務，並

希望假以時日能為聖道做更多捐獻。當天晚飯後當他們收拾餐桌時，

埃德加提到，在他童年時，他的父母會提醒他要常常念及巴哈歐拉並

祈求祂的佑助和惠賜。然後，他倆坐在一塊兒，找出了常記誦的禱文

中的一些選段： 

“主啊！我們可憐，懇請祢施與恩寵；我們貧窮，懇請祢惠賜富

裕汪洋之一份…”
34
 

“賜予我們每日靈糧，增添我們的生活所需。讓我們除祢之外別

無他求，同祢全心交匯，行走祢的正道，傳揚祢的奧秘。”
35
 

“…將祢的慷慨及恩典降賜我，以及所有轉向祢聖容、配得祢恩

寵的人。”
36
 

“主啊！如祢所願，賞賜我應得的份額；祢命定給我的一切，我

都意滿心悅。”
37
 

“…我還要祈求祢：以祢的容光，祝福我的事業，償清我的債

務，滿足我的所需。”
38
 

“請在我所有事務中指引我，使我從中獲益，以配得上祢聖道之

榮光以及祢所愛者的崇高地位。”
39
 

“有言曰：上帝確然是萬物的創造者。祂慷慨賜予其喜悅者養料。”
40
 

“恩准我獲得今生來世的福分。”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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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分析其財務狀況並對其開銷做優先排序時，埃德加和艾琳娜顯然借

助了他們在數年間發展出的幾種能力。這其中包括明察導致“崇高或

卑賤、光榮或恥辱、富裕或貧窮”之真因的能力，對事物的價值進行

合理評估的能力，以及在自己的信仰和所做經濟決定之間實現更高程

度的連貫性的能力。為了有效地為各項開支分配優先順序，大家必須

具備哪些其它能力？請你和小組成員一同嘗試想一想。 

 

 

 

 

 

 

 

2. 請簡要談談正義的原則是如何介入埃德加和艾琳娜關於儲蓄和為基金

做捐獻的對話中的。 

 

 

 

 

 

 

 

3. 顯然，埃德加和艾琳娜以恰當的態度處理了儲蓄問題。他們不僅頂住

了迅速花掉所有儲蓄的壓力，同時也不想僅僅把錢積攢變多。他們在

消費和儲蓄這兩個方面做出的決定基於這樣的理解之上：財務資源一直

是實現目標的手段。他們在當下人生階段中追求的目標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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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節 

 

我們從埃德加和艾琳娜迄今的故事中獲得的洞見清晰表明，要想決定自

己該為基金做多少捐獻，我們必須正確理解自己真正的需求是什麼。讓我們

進一步探索這個問題。 

 

為了滿足我們的物質需求，我們必須消費某些商品並獲益於某些服務。

我們消耗食物，購買大量物品⎯⎯鍋碗瓢盆、衣著服飾、書籍、鞋子、自行

車、汽車和傢俱等，購買或租下一處住房，獲得教育指導，並尋求醫療救

治……顯然，對一個運作良好的社會來說，其組織方式會讓人們有能力獲得

需要的商品和服務。的確，任何一個社會的社會性發展和經濟發展必須將供

給這些商品和服務列入其主要目標。然而，當今的經濟體系並非僅為滿足所

有人的合理需要而建立；一種被稱為“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已成氣候，並

從根本上扭曲了消費之概念。世界正義院如此描述消費主義： 

 

“當今世界正受到一系列破壞性力量的圍攻。根植於西方世界

的物質主義，現已觸及地球各個角落，以強勁世界經濟和人類福

祉的名義，滋養著消費主義文化。這種文化熟練而巧妙地宣揚著

要力求滿足最低下、最自私欲望的消費習慣，同時又鼓勵財富消

耗，以持續並加劇社會衝突。這是多麼虛無、多麼愚蠢的世界觀

啊。”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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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篇文告中，正義院稱： 

 

“…真正的繁榮是生活中物質需求和靈性需求之間保持動態協調

的結果，只要消費主義繼續充當人類靈魂的鴉片，真正的繁榮就愈

加遙不可及…”
43 

 

人們構建了一種文化並對其進行了聲勢浩大的推廣，在這種文化中，

消費本身被賦予至高價值。該文化的主要支柱之一就是廣告宣傳這種絕妙機

制，其意圖在於創造欲求。自然，靈性教育將深刻影響對需求的定義。對於

那些主要關心如何成長以接近上帝、如何服務人類並為文明的進步做貢獻的

個人，我們須拿出一套不一樣的經濟方案，一套不同於那些被宣傳手段操縱

著每天發現新“欲求”的人所需的方案。如下的這些段落表明，在巴哈歐拉

之天啟的影響下，“需求”的定義本身定會發生轉變： 

 

“人之子啊!你盼求黃金，而我期望你從中解脫。你以為擁有黃

金便是富有，而我認定超脫它才是富有。以我生命為證！這是我的真

知，那是你的幻想；我的道豈能同你的道一致？”
44 

 

“靈之子啊！不要祈求我不想給你的，要滿足於我為你命定的。

你若確然知足，便能獲福受益。”
45 

 

“以上帝的公正為誓！這世界及其虛浮的事物，它的光榮以及它

能給與的歡悅，在上帝的眼裡都是毫無價值的，不，甚至是卑賤的，

比塵土都不如。但願人們能用自己的心去領悟它。”
46 

 

我們都希望能養成的一個習慣是對消費主義的支配進行批判性的質疑。這

需要我們有自製力並經常查閱聖作。希望你能在此花幾分鐘，來描述你對以

下幾點的理解： 

基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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慾求：                                                                            

 

 

 

 

 

 

奢侈品：                                                                         

 

 

 

 

 

 

閒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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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                                                                            

 

 

 

 

 

 

無聊追求：                                                                       

 

 

 

 

 

 

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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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                                                                            

 

 

 

 

 

 

禁欲主義：                                                                      

 

 

 

 

 

 

 

 

 

第二十三節 

 

現在，埃德加和艾琳娜已結婚數年。這個家庭成長了；他們有了兩

個孩子，還有一個即將出生。他們在土地上開發了更多菜圃，建了一

個雞籠並購買了幾頭牛。他們的月收入增長到了1200朱納爾，當然開銷

也相應增多。這家人將週末時光用於巴哈伊活動，這給他們帶來了極大

的喜悅和團結。 

 

然而，這對夫妻一直忙於滿足這個不斷變大的家庭的各項需求，以

至於沒有足夠關注為分會基金捐獻這件事。某天，他們清點了地方分

會的出納交給他們的收據，發現他們一整年僅捐獻了400朱納爾。艾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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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說：“事實上，我們本該捐獻得比以前更多，因為我們的收入增加

了。”因此他們決定借此機會重新評估自己的境況。 

 

在祈禱之後，他們回顧了過去幾個月的收入和開支，反思了基金的

需求——現在他們考慮的是分會基金、總會基金、洲級基金和國際基

金，最終決定了要做出哪些犧牲才能讓他們有能力將自己更多的物質

資源貢獻給信仰。我們沒必要想像他們的收入和開銷水平或對不同基

金的捐獻金額等相關細節。無需多言，埃德加和艾琳娜在隨後數月中

再次開始慷慨而有規律地捐獻。 

 

埃德加和艾琳娜顯然對為基金做捐獻的重要性有深刻的理解，他們也渴

望做捐獻，但有一陣子卻過於忙於滿足生活所需。其境遇已經改變了，卻還

沒養成對其捐獻情況重新做評估的習慣。請在小組中討論不時重審我們和基

金之關係的重要性。忽略這件事會對我們的靈性和物質生活造成什麼後果？ 

 

 

 

 

 

 

 

 

 

 

第二十四節 

 

埃德加和艾琳娜的故事表明，我們也需要對另一個主題進行反思。當今

社會之運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樣一個假設：如果某件事物是好的，那麼

它多多益善。這對於一些事物確實適用，但對另一些來說就是偽命題。更多

愛、更多正義、更多慷慨、更多信念一向是更好。但另一些例子則並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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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過量食物會導致疾病，過度閒適會變為怠惰，過分安逸會磨滅對卓越的

渴望。我們很容易看出，這個受廣泛認可的假設需要得到批判性分析。 

 

為此，我們應意識到“多多益善”的格言本就有誤，它實屬貪婪的信條

之一。它應用於一個持續創造“欲求”的環境中，是造成存在於每個社會的

不可調和的貧富鴻溝的主要根因之一。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部分人正以

駭人的速度耗竭地球資源，留給大多數人類及子孫後代的份額少得可憐。 

 

現在我們似乎都能接受，多多益善這句話並非適用於所有情況。但決定

多少算是足夠並非易事，考慮物質財富時尤是如此。請帶著這個問題回顧埃

德加和艾琳娜的故事。其生活中體現出的哪些態度幫助他們做出了那些明智

的決定？ 

 

 

 

第二十五節 

 

我們一直追蹤著這位忠誠信徒的人生，從他早年單身到婚後享受頗有回

報的家庭生活中，我們了解了哪些因素使之做出犧牲性捐獻的決定。當我們

每個人努力發展自身能力以期在生活的物質和靈性維度實現更高水準的一致

性時，其故事圍繞我們想要培養的對財富和財產的一系列態度提供了許多洞

見，這些態度和風行世界的觀點截然不同。 

 

埃德加和艾琳娜與其子女的生活中還有一個里程碑值得一提。在埃德加

還不算太老的時候，這對夫妻將農場交給其長子管理，埃德加自己則開了一

個小器械店，讓自己早年在技術學校學到的手藝能派上用場。當他和艾琳娜

在付清一家人開支的基礎上謹慎地將一些錢逐年儲蓄起來之後，這件事就有

了實現的可能。然而埃德嘉認識到，其存款中還包含他欠下未繳的“胡古古

拉”。埃德嘉和埃琳娜從未想過胡古古拉的律法會適用於他們；他們希望自

己孩子的生活能足夠富足。因此在他的器械店店開張的那天，埃德嘉懷著極

大的喜悅聯繫了胡古古拉制度的代表，並上繳了他的第一筆份額。這一天是

對整個家庭來說意義重大，將被全家永遠銘記。 

 

 



 

40 - 第二十六節 

 

胡古古拉是本冊書最後一單元將討論的主題，因此我們無需在此做進

一步討論。就讓我們停下片刻，來反思下面這些已然熟悉的段落吧： 

 

“人類幸福唯在於向全能上帝之門檻靠近，唯在於無分貴賤地保

障人類種族的每個成員都生活在和平與康樂中；而實現這兩個目標

的最佳手段，乃是借助人類已被賦予的卓越品質。”
47 

 

“為普世福祉服務所需之感官和能力已賦予我們，因此，身為

因擁有悟覺和理性而優越於其他所有生物的人類，我們便應勤勉勞

作，無論何時何地，無論場合大小，無論情勢和境況如何，直到所有

人類安然聚集到堅不可摧的知識堡壘之中。我們應當為人類幸福不斷

奠定新的基石，並為這一目標不斷創造和改進新的工具。”
48 

 

“挺身履行其職責者，何其卓然榮耀！漠視社稷福祉、虛擲寶

貴人生於一己私利者，何其可卑可鄙！至大幸福乃是全人類的幸福；

如果我們鞭策勤奮之馬在文明與正義之疆場奮進，必能在世間及人類

靈魂之中看見上帝之徵象。”
49 

 

 

 

第二十六節 

 

在本單元的第一課，我們介紹了手段和目的的概念，並明確了金錢本身

從來不是目的。隨後我們對巴哈伊基金展開探討，該概念涵蓋了我們對有關

財務資源的各類問題的思考以及我們對這些問題的態度，而這些思考和態度

與社會看待金錢的方式截然不同。我們已經看到，通過基金的管道，巴哈伊

各級社團⎯⎯地方、區域、國家級、洲級和國際社團⎯⎯是如何獲得必要的

物質資源，從而能在任何時候達成社團追求的目標。而埃德加及其家人的故

事讓我們有機會反思自己以慷慨和犧牲精神為信仰基金進行捐獻的義務。我

們的討論將以這個主題收尾。 

 

當我們每個人檢視自己如何消費時，很容易發現我們的一些開銷和基

本生活所需相關：我們為食物、住宅、衣物等消費。鑒於健康生活必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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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的發展，我們的家庭也會將錢用於教育。我們同樣是社會性生物，在此

背景下，我們為那些與他人共同參加的活動付費，不論這些活動關乎社團事

務或僅供娛樂。我們也可能拿資金做慈善，來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然而，

本單元的討論指出，除這些合理消費之外，為基金以自願的犧牲精神做出的

定期捐獻對我們巴哈伊來說不可或缺。通過對巴哈伊基金進行捐獻，我們能

在自己和神聖事物之間創造聯結，正如我們祈禱或傳導時一樣。在此過程

中，曾屬於我們的某些物質事物被提升到更高維度，成為促進上帝聖道的一

種途徑。此給予之舉不僅為我們的家庭帶來神聖福佑，更加強了我們這些個

人和社團及機構之間的愛之紐帶。我們早先深思過下面這段世界正義院的

話，它將迴響於我們的腦海心間： 

 

“個人信徒犧牲性的慷慨奉獻、社區對基金之需求促成的集體

意識以及各信仰機構審慎行使的財務資源管理責任，均可被視為

愛的表達，正是這愛將這三大主體緊密聯結在一起。”
50
 



 

 

引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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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1998 printing), pp. 41–42. 

12. From a letter dated 10 January 1926 written by Shoghi Effendi to the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ibid., p. 101. 



 

引文來源 - 43 

 
 

13. From a letter dated 9 February 1967 written by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various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ies, publish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Compilations, vol. 2, p. 67; 

also in Lights of Guidance, no. 869, pp. 258–59. 

14. From a letter dated 13 April 1975 written by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selected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ies, published in Lights of Guidance, no. 869, p. 260. 

15. From a letter dated 18 July 2000 written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an 

individual believer, published in Messages from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1986–2001: 

The Fourth Epoch of the Formative Age (Wilmette: Bahá’í Publishing Trust, 2010),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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